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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

證明與研究成果報告繳交及經費結報管理措施 

108年 4月 9日 107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年 4月 7日 108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1月 12日 109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4月 12日 110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9月13日111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

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證明、研究成果報告繳交及經費結報

之執行，特依據國科會函文、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報告繳交管理措施及

經費結報管理措施等相關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專題研究計畫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證明與研究成果報告繳交及經費結報管理措

施」（以下簡稱本措施）。 

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參與研究人員之學術倫理教育規範如下： 

（一）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次執行國科會計畫之參與研究人

員應於本校函送國科會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 3年內，完成至少 6小時之學術倫

理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 

（二）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本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 3個月內

檢附修習 6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 

三、國科會針對未依規定辦理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結報或繳交研究成果報告情形，其處

理方式如下： 

（一）於完成計畫結案前不再核給計畫主持人新的計畫。 

（二）逾執行期限迄日 6個月以上未結案之計畫，對執行機構追繳該計畫管理費總額

50%。 

（三）逾執行期限迄日 1 年以上未結案之計畫，對執行機構追繳該計畫全部管理費，

並於該機構下期計畫撥款時，將未結案之補助經費扣除，扣除範圍如下： 

1.未辦理經費結報者：扣減該計畫核定總經費並撤銷計畫。 

2.已辦理經費結報者：扣減該計畫未同意列支部分經費。 

（四）執行機構如仍未能辦理結案，得調降該機構下年度補助計畫管理費比率。 

四、本校配合國科會相關規定研擬配套管理措施，主要包括計畫主持人聲明書及學術

倫理教育課程訓練證明繳交、計畫結案及後續管理機制三部分： 

（一）計畫主持人聲明書及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證明繳交 

1.計畫主持人應於本校所訂計畫申請書系統上傳截止日次一上班日前，將申請國

科會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聲明書（附件）送達研究發展處，其中首次申請計

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次執行國科會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必須檢

附申請計畫前 3年內 6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證明文件。 

2.計畫主持人應於起聘日起 2個月內，將所聘首次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參與

研究人員（含教師、博士後研究員、專兼任助理、臨時工及其他參與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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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證明文件上傳至本校「學倫時數證明查詢/上傳」

系統。 

（二）計畫結案 

1.研究成果報告繳交：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至國科會網站線

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及出國心得報告。 

2.經費結報：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 2個月內完成經費報銷及繳交「經

費支出用途變更彙報表」（送交研究發展處），並通知主計室線上登錄收支資料，

由本校發函國科會辦理經費結報事宜。 

（三）管理機制 

1.研究發展處就計畫主持人上傳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證明情形進行查驗並記錄。 

2.研究發展處配合國科會催繳報告來函，以公文、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計畫主持

人於國科會規定期限內繳交報告及回復逾期理由，並由研究發展處將查核結果

函復國科會。 

3.計畫主持人未依規定繳交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聲明書、參與研究

人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證明、辦理計畫結案（計畫經費結報及研究成果報

告繳交），致國科會有追繳該計畫管理費、扣減該計畫經費、限制本校申請國科

會補助計畫資格或調降本校下年度補助計畫管理費比率之虞時，依情節輕重處

理方式如下： 

(1)未依規定於本校所訂計畫申請書系統上傳截止日次一上班日前繳交申請國科

會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聲明書，該計畫申請書不予上傳且不予函送國科會。 

(2)未依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期限繳交參與研究人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證明、

辦理計畫經費結報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由研究發展處專案列管，並告知計畫

主持人可能面臨的處置風險，請計畫主持人於國科會處置期限前辦理完成。專

案列管應定期查核至結案為止。 

(3)計畫被追繳管理費或扣減經費時，其款項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負擔，並依規定繳

回本校。 

(4)國科會限制本校申請補助計畫資格或調降本校下年度補助計畫管理費比率時，

由研究發展處簽請校長核准後，移請人事室依本校教師聘約第 15 點規定，由

本校三級教評會依其情節輕重進行處置。 

4.本校於接獲國科會對於計畫主持人違反本款第 3 目之處置公文時，停止受理計

畫主持人申請本校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彈性薪資）、產學合作績效獎

勵及教師研究成果獎勵等相關權限 1年，並由研究發展處簽請校長核准後辦理。 

五、本措施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